
 

 

 

 

 
 

 

 

 

 

美國 – 家庭傭工簽證 

申請程序及費用 

 

個人或家庭傭工若需要陪同或稍後會合僱主到美國，可申請 B-1 簽證。家庭僱

員的類別包括（但不限於）廚師、管家、司機、女傭、侍從、男僕、保姆、陪

月員、園丁及受薪的共事者。 

 

若其僱主同時為外交官或政府官員，陪同或稍後會合僱主的家庭傭工或合符資

格申請 A-3或 G-5簽證，條件取決於僱主的簽證狀況。 

 

由於 A-3 及 G-5 簽證的申請條件及所需文件較為特殊，如需申請相關項目，請

在提交申請前與啓源的簽證及移民部門進行諮詢。 

 

一、 申請服務費用 

 

本事務所代辦美國家庭傭工簽證的服務費用為美金 1,230 元。具體包含如

下服務： 

 

(1) 就美國家庭傭工簽證申請事宜提供意見； 

(2) 為客戶編制所申請簽證所需文件清單，並協助整理； 

(3) 向美國移民局（USCIS）提交簽證申請； 

(4) 與 USCIS就簽證申請進行溝通； 

(5) 向申請人匯報申請進度； 

(6) 協助安排簽證面試時間； 

(7) 協助客戶在美國大使館進行簽證面試的行前準備。 

 

註︰ 

(1) 上述報價包含政府費用； 

(2) 上述報價不包含文件快遞費用、翻譯費或公證費等額外費用（如

有）； 

(3) 上述報價不包含入境美國後申請工作許可（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EAD）的費用。在取得 EAD之前，簽證持

有人不能在美國工作。如果您需要啓源協助申請 EAD，將延伸額

外費用。如需了解詳情，請與啓源的移民顧問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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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付款時間及辦法 

 

啓源會於收到您的委托確認後，開具所委托服務的費用帳單並把帳單連同匯款銀行資料及付

款指引電郵給您，以便您安排付款。鑒於服務性質，本所要求預先全額收取服務費。除非特

殊情况，一旦開始提供服務，費用一般不會獲得退還。 

 

本事務所接受支票、現金、銀行轉帳、匯款及 PAYPAL。如以 PAYPAL 支付，需額外支付

5%的手續費。 

 

如果需要本所或本所之集團公司開發中國大陸或者臺灣之增值稅或營業稅發票，則本事務所

會額外收取根據當地稅法規定的增值稅或營業稅。 

 

三、 申請資格 

 

美國家庭傭工簽證的申請資格與申請人的職位內容有關。 

 

家庭傭工的資格 

 

(1) 申請人到美國的目的是進入美國作為家傭； 

(2) 申請人只是計劃於美國逗留一段指定的及有限的時間； 

(3) 簽證申請人的僱主符合特定資格； 

(4) 申請人於美國以外擁有可靠的社會及經濟聯繫； 

(5) 申請人於美國以外有居留地點以及有其他聯繫，以確保行程完結後返回海外的國家。 

 

以家庭傭工的身份陪同、或稍後會合非美國公民或非美國法定永久居民僱主，及其以 B、Ｅ、

F、H、I、J、L、M、O、P、Q或 R非移民簽證尋求進入或已身處美國： 

 

(1) 僱員（申請人）在海外有居留地點，證明申請人沒有意圖放棄該居留地； 

(2) 由申請人以往的僱主提供聲明證明，已擔任個人或家傭至少一年，即是︰ 

(i) 僱主進入美國的日期前，申請人已於美國以外受僱於該僱主至少一年；或 

(ii) 如果僱主僱員關係在申請人申請簽證前才建立, 則僱主要證明在申請人遞交簽證

申請前已定期僱用（年度或季節性）家傭工多年。 

(3) 申請人持有一份僱傭合約的正本或副本於入境時出示。此僱傭合約必須由僱主和僱員

簽署並註明日期。 該僱傭合約必須包括以下規定︰ 

(i) 僱主將會是家庭傭工唯一的職位提供者； 

(ii) 僱主必須支付家庭傭工最初往美國的旅費，以及僱主往後的工作地點，或在合約

終止後返回僱員慣常居留國家的旅費； 

(iii) 僱員將會獲得免費住宿及膳食； 

(iv) 根據美國聯邦法例，州法例或當地法例，以一天八小時工作計算，僱員將會收到

最底工資或標準工資的薪酬; 以較高者為準； 

(v) 僱主將給予僱員最少兩星期的終止受僱意向通知書，同時僱員並不需要給予僱主

多過兩星期的離職意向通知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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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僱傭合約也必須反映美國本土工人在所受聘地點通常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褔利。 

  



美國 – 家庭傭工簽證 申請程序及費用 202209 

 

 

Copyright 版權所有 ©  2002-2021 Kaizen 啓源                www.kaizenvis.com  4 

 

陪同或稍後會合美國公民僱主的家庭傭工︰ 

 

美國僱主的申請資格 

(1) 一般居住在美國境外及往美國作短暫旅遊；或 

(2) 經常於國際間調配達兩年或以上及其在受聘條件下，在美國居留不多於六年。 

 

家庭傭工的申請資格 

(1) 僱員（申請人）在海外有居留地點，證明申請人沒有意圖放棄該居留地； 

(2) 在僱主入境美國前, 僱員已在海外受聘於該僱主作為個人或家庭傭工最少六個月, 或僱

主可以證明其於海外居住時, 經常以與申請人的意圖相同的身份聘請家庭傭工; 

(3) 僱員能提供最少一年的個人或家庭傭工經驗, 並能出示由僱主簽發的聲明或合約以證明

此經驗; 

(4) 持有一份僱傭合約的正本或副本於入境時出示。此僱傭合約必須由僱主和僱員簽署並

註明日期。該僱傭合約必須包括以下規定: 

(i) 僱主將會是家庭傭工唯一的職位提供者; 

(ii) 僱主將會提供僱員免費住宿, 膳食及來回機票; 

(iii) 根據美國聯邦法例, 州法例或當地法例, 以一天八小時工作計算, 僱員將會收到最

底工資或標準工資的薪酬; 以較高者為準; 

(iv) 僱主將給予僱員最少兩星期的終止受僱意向通知書, 同時僱員並不需要給予僱主

多過兩星期的離職意向通知書; 及 

(v) 僱傭合約也必須反映美國本土工人在所受聘地點通常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褔利。 

 

註︰ 

如美國公民僱主將會永久居住在美國，即使申請人已在海外受僱於該僱主，申請人也不符合

申請 B-1簽證的資格。 

 

以服務員、工人、或個人僱員身份陪同 A-1、A-2或 G-1至 G-4簽證持有人︰ 

 

家庭傭工所陪同或隨行加入僱主若為外國外交官或政府官員，則有可能合符申請 A-3 或 G-5 

簽證的資格。簽證的審批條件具體取決於僱主的簽證狀態，請參考下述條件： 

(1) 申請人可提供有權申請A-3或G-5簽證類別的證明（例如前任僱主的推薦信、證明曾任

職該工作的證據等） 

(2) 領事官員必須確認僱主的官方身份及雙方訂立（或維持）僱主僱傭關係的意向； 

(3) 外交官的家傭（A-3 簽證持有人）以及國際機構僱員的家傭（G-5 簽證持有人）必須首

先於國務院的外交機關管理資訊系統（TOMIS）註冊，才可申請簽證； 

(4) A-3及 G-5簽證申請人必須與領事官員面談。 

(5) 如果申請人現在居住在香港或澳門，必須經由美國外交部或本地領事館的外交照會才

可簽發簽證； 

(6) 領事官員必須確定A-3或G-5簽證申請人的工資與工作範疇在合理範圍以內，並且足夠

消除公共負擔的疑慮，簽證申請必須包括一份由僱主及僱員簽署的美國僱傭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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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提供一份確定申請人會獲得屬州或聯邦的最低工資或標準工資的薪酬（以較高者為

準）的保證書。美國現時的最低工資可查看此處，以及現時的標準工資可查看此處； 

(8) 可提供一份在僱用首 90 日後，以支票或電子轉帳到申請人的銀行帳戶方式支付所有工

資的聲明，而且僱主或其家庭成員不得存取於該銀行帳戶； 

(9) 根據標準慣例，若僱主為外交官，與僱主同住的家傭（申請人）除了薪酬外，還可獲

得免費住宿及膳食； 

(10) 申請人承諾為僱主工作時，不會接受任何其他聘請； 

(11) 僱主的一份承諾聲明，表明不會扣起申請人的護照，僱傭雙方均明白申請人於工作時

間以外不得被要求逗留於工作地點而沒有補償。請注意，僱傭合約是申請過程必要的

文件，為申請人提供個人層面上可獲得的若干僱傭或人權保障的框架； 

(12) 僱主必須支付申請人最初到美國的旅費、以及前往及後的工作地點，還包括在合約終

止後申請人返回常住國家的旅費。 

 

由於 A-3 及 G-5 簽證的申請條件及所需文件較為特殊，如需申請相關項目，請在提交申請前

與啓源的簽證及移民部門進行諮詢。 

 

四、 申請所需材料 

 

如欲申請 B-1、A-3或 G-5簽證，必須提供以下文件︰ 

(1) 前往美國需持有有效護照，有效期必須為準備停留美國期間往後最少六個月（個別國

家協議提供豁免除外）； 

(2) 一張 2"x2" (51毫米 x 51毫米) 的照片（必須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 

(3) 其他證明文件︰ 

(i) 申請人在美國只作短暫停留的証據； 

(ii) 僱員在美國以外的國家的聯繋證明。 

 

僅適用於 B-1簽證申請人 

(1) 若簽證獲簽發，可能會依據申請人的國籍而產生額外的簽證互惠費； 

(2) 一份由僱員（申請人）及僱主簽署的美國僱傭合約，並符合上述所有要求； 

(3) 僱主有能力支付僱員在美國的工資證明。 

(4) 僱主的護照資料頁、非移民簽證或ESTA批准副本、香港身份證副本；如果僱主是美國

公民，須提供證明美國公民的海外居留身份的文件； 

(5) 申請人（僱員）現在的香港或澳門傭工合約； 

(6) 如果申請人曾作為家傭前往美國，則要出示在以前前往美國期間，所需的美國工資已

被支付的證明，並經過領事官員確認。該類證明包括但不限於︰已簽署發票、匯款收

據、支票存根、總帳分錄、存款單、付款收據記錄等。 

 

僅適用於 A-3及 G-5簽證申請人 

(1) 一份確認申請人（僱員）的僱傭狀況、離境日期、旅行目的、及於美國的逗留時間的

照會（Note Verbale），列出僱員的名字、提供僱主的職位或官方身份、指明離境日期、

旅行目的及於美國的逗留時間。A-3及 G-5簽證申請人毋需支付申請費用； 

https://dol.gov/whd/minwage/america.htm%22%20%5Ct%20%22_blank
http://flcdatacenter.com/
https://cbp.gov/document/bulletins/six-month-club-update
https://cbp.gov/document/bulletins/six-month-club-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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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蓋僱員在美國停留全程的醫療保險證明； 

(3) 僱主有能力支付僱員在美國的工資證明（僅適用於僱主擔任外交職級的顧問或以下的

職務）； 

(4) 申請人（僱員）現在的香港或澳門傭工合約； 

(5) 如果申請人曾作為家傭前往美國，則要出示在以前前往美國期間，所需的美國工資已

被支付的證明，並經過領事官員確認。該類證明包括但不限於︰已簽署發票、匯款收

據、支票存根、總帳分錄、存款單、付款收據記錄等； 

(6) 一份由僱員（申請人）及僱主簽署的美國僱傭合約，並符合上述所有要求。 

 

由於 A-3 及 G-5 簽證的申請條件及所需文件較為特殊，如需申請相關項目，請在提交申

請前與啓源的簽證及移民部門進行諮詢。 

 

五、 重要事項 

 

(1) 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綠卡持有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 B-1簽證攜帶家傭到美國。 

(2) 除了上述申請需備文件，申請人亦可以帶同你認為有需要展示給領事官員的附加文件。 

(3) 文件必須為正本。除非指定, 副本將不會接受。申請人必須在面談時遞交這些文件給予

領事官員。非移民簽證部不會在面談前接納文件，仼何收到的文件將不會退回並會消

毀。 

(4) 提交文件並不能保證可以獲發簽證。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vis.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顧問聯繫：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Line/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vis.com 

 

www.kaizenvis.com
mailto:info@kaizenvis.com

